新建字〔2025〕61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B
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402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杜锦霞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对业主委员监督管理的提案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我省于2025年2月印发了《河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，文件对各部门职责、业主组织的成立流程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。

一、关于明确监督主体和监督责任

《指导规则》提出，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，对本物业管理区域全体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；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做好业主大会有关工作，对业主委员会成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；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本辖区内各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大会（以下统称业主大会），选举业主委员会，派员参加业主大会会议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，调解物业管理中的纠纷；社区居（村）民委员会负责协助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做好业主大会相关工作。

二、关于成立业主监督委员会

《指导规则》提出，业主大会可以设立业主监事会或者独立监事，负责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，并履行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业主监事会履行以下职责：（一）审查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报告及年度工作计划、业主大会收支情况报告及收支预决算；（二）查阅业主委员会财务账簿及其他会计资料，发现业主委员会财务活动情况异常，可以进行调查；（三）监督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决定和决议的情况；对业主委员会组成人员侵害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的行为，要求业主委员会成员予以纠正；提议召开临时业主大会会议；列席业主委员会会议；（四）向业主大会报告业主监事会行使职权的情况并通告全体业主；（五）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工作，邀请行业专家讲解《民法典》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河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等法律法规，提高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处理能力，进一步规范业委会成立、监管流程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（印  章）    

  2025年7月1日  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住建局  3696558

联 系 人：冯晓蕾

邮政编码：453000

抄    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办（1份）。



